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電話
	
	中華民國相關醫事證書證書字號
	字  第         號

	傳真
	
	連絡地址
	

	e-mail
	
	會員編號
	

	申請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認定年度
	

	是否為離島執業者
	是 □ 否 □

	活動類別
	□ 繼續教育課程          □ 例行教學活動      □ 網路繼續教育

□ 大學院校教授藝術治療或與藝術心理專業課程  □ 臨床督導
□ 藝術治療學會、藝術治療或藝術心理雜誌發表有關藝術治療或藝術心理論文或 

出版專業著作
□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進修藝術治療或藝術心理相關課程

	一、檢附文件：

（一）請就「活動類別」，填具相關活動摘要表：

□ 參加繼續教育課程之摘要表（格式如附表一）。

□ 參加例行教學活動之摘要表（格式如附表二）。
□ 網路繼續教育（格式如附表三）
□ 於大學院校講授藝術治療或與藝術心理專業課程之摘要表（格式如附表四）。     
□ 擔任藝術治療臨床實務訓練督導之摘要表（格式如附表五）。

 □ 國內外藝術治療學會、藝術治療或藝術心理雜誌發表有關藝術治療、藝術心理論文或出 

    版專業著作摘要表（格式如附表六）。
□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進修藝術治療或藝術心理相關課程摘要表（格式如附表七）。  

（二）請就「活動類別」，檢具足資證明各該相關事實之文件。

二、說明：
（一）填寫本申請表之前，請詳閱台灣藝術治療學會「台灣藝術治療學會專業會員繼續教育及積分採認作  

      業規章」及「繼續教育積分認定申請表填寫說明」。
（二）表格不足填寫時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加欄位。

（三）每年度填寫一份。

（四）申請時，請連同本申請表、證明文件影本及劃撥收據影本，郵寄至403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台

      中教育大學特教系轉 台灣藝術治療學會收。申請文件不予退還。

（五）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台灣藝術治療學會協助專業審查委員小組，電話：04-22183365


藝術治療學會專業會員繼續教育積分認定申請表（個人）

附表一        
參加繼續教育課程摘要表
	申請人姓名
	
	申請日期
	年  月   日

	繼續教育名稱
	
	審定結果

	辦理單位
	
	課程內容
	積分點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核可點數
	
	核可公文字號
	
	
	

	身    分
	□參加者 □主講者
	
	

	繼續教育名稱
	
	審定結果

	辦理單位
	
	課程內容
	積分點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核可點數
	
	核可公文字號
	
	
	

	身    分
	□參加者 □主講者
	
	

	繼續教育名稱
	
	審定結果

	辦理單位
	
	課程內容
	積分點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核可點數
	
	核可公文字號
	
	
	

	身    分
	□參加者 □主講者
	
	


註：1.請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。

2.表格不敷填寫時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加欄位。
3.審核結果（粗框內）由評審單位填寫。
附表二           
參加例行教學活動摘要表
	申請人姓名
	
	申請日期
	年   月    日

	辦理單位
	
	審定結果

	講    題
	
	課程內容
	積分點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時    數
	
	
	

	參加身份
	□參加者 □主要報告者或演講者
	
	

	辦理單位
	
	審定結果

	講    題
	
	課程內容
	積分點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時    數
	
	
	

	參加身份
	□參加者 □主要報告者或演講者
	
	

	辦理單位
	
	審定結果

	講    題
	
	課程內容
	積分點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時    數
	
	
	

	參加身份
	□參加者 □主要報告者或演講者
	
	


註：1.請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。

2.表格不敷填寫時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加欄位。
3.審核結果（粗框內）由評審單位填寫。
附表三    
參加網路繼續教育摘要表
	申請人姓名
	
	申請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課程內容
	
	審定結果

	主辦單位
	
	審定單位
	積分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核可點數
	
	核可公文字號
	
	
	

	網站名稱及網址
	
	
	

	課程內容
	
	審定結果

	主辦單位
	
	審定單位
	積分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核可點數
	
	核可公文字號
	
	
	

	網站名稱及網址
	
	
	

	課程內容
	
	審定結果

	主辦單位
	
	審定單位
	積分數

	日    期
	
	□專業課程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	

	核可點數
	
	核可公文字號
	
	
	

	網站名稱及網址
	
	
	


註：1.請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。

2.表格不敷填寫時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加欄位。
3.審核結果（粗框內）由評審單位填寫。
附表四     大學院校講授藝術治療或與藝術心理
專業課程之摘要表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課程期間
	年　  月  　日 至　　 年　  　月　   日

	學校名稱
	課程名稱
	日期
	時數
	對象
	審定結果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小時
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小時

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小時
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小時

□專業倫理
□專業法規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小時

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小時

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小時

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小時




註：1.請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。

2.表格不敷填寫時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加欄位。
3.審核結果（粗框內）由評審單位填寫。
附表五     
擔任藝術治療臨床實務訓練督導之摘要表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受督者

姓名
	受導者

所屬機構
	督導起迄

時間
	督導

時數
	審定結果
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
註：1.請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。

2.表格不敷填寫時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加欄位。

3.審核結果（粗框內）由評審單位填寫。
附表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內外藝術治療學會、藝術治療或藝術心理雜誌
發表有關藝術治療、藝術心理論文或出版專業著作摘要表
	姓名
	
	發行單位
	

	雜誌名稱
	

	論文題目
	

	出版年月
	年   月   日
	期別
	

	作  者  排  序

	第1作者者
	第2作者者
	通訊作者者
	其他作者者

	
	
	
	


註：1.請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。

2.表格不敷填寫時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加欄位。

3.審核結果由評審單位填寫。
	審查結果

· 不予認可
· 認可
· 專業課程： 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 小時




附表七

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進修
藝術治療或藝術心理相關課程摘要表
	姓名
	

	修習期間
	年　　月　 　日至　 　年　　月　　 日

	學校名稱
	課程名稱
	授課教師
	學分數
	總時數
	審定結果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	
	
	
	
	
	· 專業課程：   小時

· 專業倫理：   小時

· 專業法規：   小時


註：1.請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

2.表格不敷填寫時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加欄位。

3.審核結果（粗框內）由評審單位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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